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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运载转关货物动植物检疫管理办法

日期：1994-08-18 00:00  发布单位：农业部  来源：

 
广东动植物检疫总所、各口岸动植检疫局、植物检疫所、动物检疫所、植物检疫实验所：  

   现将"集装箱运载转关货物动植物检疫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总
所植检处。  

  
  附件：集装箱运载转关货物动植物检疫管理办法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八日  

  
集装箱运载转关货物动植物检疫管理办法

 
   为了做好转关货物动植物检疫工作，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害传入，传出国境，促进对
外贸易的发展，方便进出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农业部、海关总署（1992）农检疫
字第18号"关于进出境货物动植物检疫和海关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转关货物包括进境转关和出境转关。进境转关货物是指由进境地海关转至指运地海关办
理报关纳税手续、用集装箱运载的应实施动植物检疫的检疫物（含木质包装铺垫材料）。出境转关货物是指在原产
地（或加工地）装箱，并在启动地海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后，加上关封（封志）转至出境地口岸出境应实施动植物
检疫的检疫物。  

  
  第二条 进境转关检疫物原则上由指运地动植物检疫机关实施检疫；但下列情况之一的，由进境口岸动植物检
疫机关实施检疫或处理。  

  
  1．活动物；  

  
  2．经特许审批进境的检疫物；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局指定在进境口岸实施检疫处理的检疫物；  

  
  4．指运地无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的。  

  
  第三条 需转至指运地的检疫物，由货主或代理人向进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办理动植物检疫转关手续，并提
供有关单证和资料。进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审验单证，进行集装箱外表检疫或防疫消毒，并签发《调离通知
单》；一份交车主（货主），一份寄（传）给指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  

  
  第四条 检疫物到达指运地之前或之后时，货主或代理人必须向指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批运地口岸
动植物疫机关对检疫物实施检疫或处理后，应及时将检疫或处理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进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  

  
  第五条 出境转关检疫物除活动物由出境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检疫外，其它均由起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
检疫，出境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验证放行。  

  
  第六条 进出境转关检疫物的检疫费，口岸间分成办法见附件。  

  
  第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进出境转关检疫物检疫费收费办法（试行） 
 
  1．进境转关集装箱所载检疫物检疫费和箱体消毒费由进境口岸动植物检疫局（  

  
所）按规定标准一次性收取，并在"调离通知单上"注明实际收取的检疫费数额，然后将检疫物检疫费的50％划拨给
指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指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凭入境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签发的"调离通
知单"实施检疫并与入境局（所）结算。  

  
  2．进境转关动物产品的外包装消毒费（集装箱箱体消毒除外），全部由指运地  

  
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收取，并不再分成。  

  
  3．指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检疫发现疫情需实施检疫处理的，应按规定  

  
收取检疫处理费，该费用不再分成。  

  
  4．出境转关应检集装箱的检疫费由起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一次性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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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检疫物检疫费的20％划拨给出境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出境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凭起运地口岸动植
物检疫局（所）签发的"调离通知单"验证放行并与起运局（所）结算。如超过检疫有效期，需重新检疫的，由出境
口岸动植物检疫局（所）按规定重新检疫并收费，并不再分成。  

  
  5．分成检疫费原则上一年按二次结算，当年5月、11月底前划拨的，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将追究责任，并通报批
评。  

  
  6．本办法所指集装箱均包括货柜车。  

  
  7．本办法为内部试行，请各口岸局（所）将试行中的问题随时报告国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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